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相关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况说明

2016年至2021年，濮阳市民政局针对承担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建设工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工作等，转发《河南省民政厅 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厅 公安厅 司法厅 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保障局 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濮民〔2019〕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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